
桃園市立竹圍國民中學衛生教育工作計畫 
 
1、​ 依據： 

（1）​ 桃園縣政府八一府教字第一二三五九二號函。 
（2）​ 桃園縣政府八四府教字第一八二九四八號函。 
（3）​ 桃園縣政府八五府教字第二七九四九四號函。 

2、​ 宗旨：加強師生對環保的認知與建立共識，培養國民對環保責任與義務之正確態度，進而營造清

靜悠雅的生活空間。  

3、​ 參考資料： 
 (一)部頒「教育部加強推行環境教育計畫」。 
 (二)部頒「學校衛生工作指引」。 

4、​ 執行方式：組織成立衛生教育暨環保教育工作小組，負責籌劃宣導執行各項教育工作；並定期評

鑑檢討改進；其各項教育工作綱要如下： 
（1）​ 環保教育工作。 
（2）​ 垃圾分類與資源回收。 
（3）​ 校園整潔、安全與衛生工作。 
（4）​ 學生健康教育。 
（5）​ 傳染病防治。 
（6）​ 事故傷害防治與急救教育。 
（7）​ 衛生保健教育。 
（8）​ 反毒教育。 
（9）​ 藥物管理宣導。 
（10）​菸害防治教育。 
（11）​ 學生身高成長遲滯輔導。 
（12）​學生體重控制教育。 
（13）​學生視力保健。 
（14）​校園綠化美化。 
（15）​ 配合上級單位指示工作與相關活動，如尿液篩檢、反毒宣導、淨灘活動等。 

5、​ 經費：所需經費納入學校年度預算編列，必要時得向有關單位申請補助。 

6、​ 獎懲： 
(1)​本案執行人員部份：依據上級考評資料，另案簽呈本案相關人員之獎懲。 
(2)​班級部份：視每項活動之獎懲辦法規定，另案簽辦。 

七、.本辦法經校長核示後實施；修改亦同。 


